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特優運動員課業輔導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108年01月17日體育室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8年12月18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目的
[bookmark: _GoBack]為招收特優運動員入學就讀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鼓勵本校特優運動員於受訓參賽為國為校爭光之餘，且能顧及課業學習之目的，特訂定本課業輔導實施辦法。
第二條 輔導對象
凡就讀本校之特優運動員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正式比賽、代表本校參加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大專聯賽、大專錦標賽之公開組比賽及長期性國外受訓參加比賽者。
第三條 輔導項目資格
一、獲選奧林匹克運動會競賽運動項目培訓者。
二、榮獲世界大學運動會(含世界大學錦標賽)競賽運動項目前三名者。
三、榮獲亞洲運動會競賽運動項目前三名者。
四、非亞奧運競賽運動項目：
1、榮獲世界盃或世界錦標賽前二名者。
2、榮獲亞洲盃或亞洲錦標賽第一名者。
第四條 申請資格	
凡入學前或在學期間取得下列資格者：
一、符合本實施辦法第二條輔導對象及第三條輔導項目資格之特優運動員，其代表國家及學校培訓參加比賽公假超過上課時數三分之一者。
二、參加國外長期性比賽請假超過上課時數三分之一者，由教練提出申請說明。
三、接受徵召調訓之特優運動員，依調訓單位公函申請辦理，已由調訓單位安排課業輔導者不得提出申請。
第五條 申請程序及期限
一、合於上述資格者，於當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一週內，將申請表連同相關證明送交體育室辦理申請，由體育室召開特優運動員課業輔導審查會議，經審查會議通過後，報請學校核定後辦理。
二、在學期間中途取得第三條輔導項目資格者，則採隨提隨審方式辦理。
三、每次辦理申請以一學年為限。
四、續辦申請者，須於前一學年至少代表本校參加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大專聯賽、或大專錦標賽之公開組比賽獲得前三名。
第六條 課業輔導方式
凡申請課業輔導者，由體育室主任與教練協同學生就讀系科主任與任課教師，共同編配安排課業輔導方式如下：
一、課業輔導教學方法包括遠距視訊教學、函授教材教學、指定閱讀教學或其他等。
二、申請課業輔導之特優運動員學生應於開學第一週上課時間，到課與各科門任課教師見面，並由任課教師諭知採取實施課業輔導教學方法。
三、申請課業輔導之特優運動員學生應於期中考週，返校參與測驗或繳交書面報告，如遇與比賽公假衝突時，應事先聯繫任課教師，安排其他時間參與測驗或繳交書面報告。
四、申請課業輔導之特優運動員學生應於期末考週，返校參與測驗或繳交書面報告，如遇與比賽公假衝突時，應事先聯繫任課教師，安排其他時間參與測驗或繳交書面報告。
第七條 審核方式
一、特優運動員學生申請課業輔導之審查，由體育室主任擔任召集人，邀請學生就讀學院院長及系科主任、相關課程開課單位主管共同召開審查會議，必要時得邀請申請者之教練、課程授課教師列席。
二、每學年第一學期第二至三週內召開特優運動員課業輔導審查會議。
三、如遇本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資格申請情形，於提出申請二週內召開特優運動員課業輔導審查會議。
第八條 本實施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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